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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42(a) 

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: 

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的筹措 

   第三方索赔 

   确定会员国特遣队自备装备偿还数额程序的改革 

   死亡和伤残福利金 

 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

1.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下

列主题的报告:(a) 第三方索赔(A/51/903);(b) 确定会员
国特遣队自备装备偿还数额程序的改革(A/51/967 和
Corr.1);和(c) 死亡和伤残福利金(A/52/369)   

2. 委员会审议这几份报告时曾会晤了秘书长的代表,
他们提供了额外的资料  

 一 第三方索赔 

3. 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 1997 年 5 月 21 日秘书长报告
(A/51/903)是根据大会 1996年 11月 7日第 51/13号决议
提出的,其中大会请秘书长制订具体措施,包括实施 1996
年 9月 20日秘书长报告(A/51/389)内列举的各项原则的
标准和准则,并通过咨询委员会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 

4. 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,该报告(A/51/903)涉及第三方
对维持和平行动成员进行公务活动时人身受伤 生病或

死亡和财产损失或损坏所提出的索赔 但它不包括有关

部队的索赔,也不适用于文职人员受伤的情况 咨询委

员会从秘书长报告第 14段中注意到,对于严重错误 蓄

意或怀有犯罪意图的情况,联合国将向有关个人或部队
派遣国收回赔偿费用  

5.  咨询委员会建议大会赞同秘书长报告第 37至 41段
中提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所规定的财务限制和

时间限制的方法 鉴于秘书长提出的理由,咨询委员会
还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,其中象秘书长报告第 47段所
述,规定本组织的时间限制和财务限制 如果通过这样

一项决议 ,咨询委员会建议有系统地监测它的实施情
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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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 确定会员国特遣队自备装备偿

还  数额程序的改革 

6. 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确定会员国特遣队
自备装备偿还数额程序的改革的报告 (A/51/967 和
Corr.1)是根据大会 1997年 6月 17日第 51/218 E号决议
提出的,大会在其中,除其他外请秘书长确保 捐助协定

充分反映第二和第三阶段偿还特遣队自备装备费用问

题工作组的报告,发布一份关于该协定的适当更正  

7.  咨询委员会回顾其 1996 年 11 月 4 日的报告
(A/51/646)第 7段,其中委员会建议全面研究联合国使用
谅解备忘录 一词的法律含义 咨询委员会从秘书长

报告(A/51/967)第 2 段中注意到对附件所载的示范 捐

助协定 已作了修订,并以 联合国和向联合国维持和

平行动捐助资源的参加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的形式提

出 咨询委员会获悉, 谅解备忘录 将产生具有法律

约束力之权利和义务,一旦缔结后,将对当事各方具有法
律约束力  

8.  关于单一敌对行动造成的主要装备损失或损坏的
情况,咨询委员会从报告附件 B 第 17(b)段中注意到,部
队派遣国将承担每一件集体通用公平市价在 250 000美
元限值以下装备的赔偿责任  

9.  咨询委员会获悉,附件 B 的下列段落反映了对 1996
年 7 月 9 日秘书长的报告(A/50/995)附件所载 捐助协

定 案文的修改:第 6.4段 第 14段和附件 B第 6节第
17(b)段 委员会还提请注意报告的更正(A/51/967/Corr.1)
所载附件 E第 18段已被取代  

10.  咨询委员会还获悉,秘书长报告(A/51/967)中的案
文已经过进一步审查,同咨询委员会开会后对案文草案
提出了下列改动:附件 B 第 6 节,损失或损坏,第 18 段应
为如下: 

遇有单一的敌对行动或被迫放弃引起损失或损

坏的情况 联合国将承担每一件集体通用公平市价

等于或超过 250000 美元限值的主要装备的偿还责
任  

 三 死亡和伤残福利金 

11. 大会在第 51/218 E 号决议第二节第 6段请秘书长
至迟于 1997年 10月 31 日向大会提出报告 列述详细

的实施建议 包括行政和支付安排与程序 以及通过新

的简化制度减少行政资源的建议  

12. 1997 年 9 月 17 日秘书长的报告(A/52/369)提供了
关于处理自 1997年 7月 1 日起发生的事故的死亡和伤
残索赔的拟议行政安排以及管理死亡和伤残索赔所需

资源的资料 经查询后 执行委员会获悉 自 1997 年
8月 29日起 自登记系统于 1992年开始生效起 在

已发生的 4602起事故中 行政当局收到了 1001份索赔
要求 314份涉及死亡 687涉及伤残  

13. 咨询委员会认为秘书长的提议将大大简化有关程
序 委员会建议处理死亡和伤残索赔的拟议行政安排一

获得大会通过便应编成手册 同时应有系统地监测这些

安排的实施情况 在这方面 需要确保有适当的指导方

针可用来确定何者不是任务引起的事件 同时需要为

意外 和 事故 提出清楚的定义  

14. 关于工作人员资源 执行委员会从报告第 24 段注
意到总共有 3个员额 一名 P 4 一名 P 2和一名一
般事务人员 以及一名免费提供的军官负责处理特遣队

自备装备的索赔要求 第三方索赔 包括按照老程序处

理死亡和伤残索赔的职能任务 此外 已专门指定一般

临时助理人员(相等于一名 P 3和一名一般事务人员员
额的 12 个月 负责处理这种索赔 同时消除积压的工

作 咨询委员会认为 为了确保快速处理积压的索赔要

求 必须维持足够的人手 尤其是因为大会通过了 1997
年 9月 15日关于免费提供人员的第 51/243号决议  

15. 咨询委员会又指出需要充分宣传索赔程序 包括提

供具体资料 说明填报期限以及应通知的联合国机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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